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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拓展农村土地权利空间，让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当事人获取更多改革红利，自2017年10月以来经过

三次审议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七次会议近日表决通过了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决

定，新法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一、本次《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改的基
本特点

（1）法律框架结构没有变，且章名也没有变。仍

由“总则”“家庭承包”“其他方式的承包”“争议的

解决和法律责任”“附则”五章构成。

（2）修改重点与立法重点一致，仍以规范家庭承

包为主。修改重点表现在：第四节原标题“土地承包经

营权的保护”改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和互换、转

让”；第五节原标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改为

“土地经营权”。

（3）增加和删减以及修改条文并行，条文从65条

变为现70条。其中新增加10条、条文合并后减少1条、

删去4条。另删去条文中1款，这次款改条和条款合并后

没有增加条数。

（4）增加和删减条文相对集中，主要体现在第二

章第五节“土地经营权”。增加条文10个，其中7个在

该节；删去条文4个，其中3个在该节。

（5）确立全新土地经营权制度，重点放活土地经

营权，必将为适度规模经营开辟新征程。

（6）“三权分置”和“长久不变”政策上升为法

律制度，必将开启农地制度新路径。

（7）“两权分离”和“三权分置”并行，充分体

现中国农地权利制度特色。

二、《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改的重大亮
点和重大变化

（1）贯彻中央关于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精

神，本次修法以落实“三权分置”制度作为主要任务，

“三权分置”入法。

（2）贯彻中央关于“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

定并长久不变”精神，《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条就明

确“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并把它

作为立法宗旨四大内容之一。

（3）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巩固和完善农

村基本经营制度”要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条明

确“巩固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

层经营体制”，并把它列为立法宗旨的重要内容。

（4）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第二轮土地承

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精神，《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21条第2款明确“前款规定的耕地承包期届满后再延长

三十年，草地、林地承包期届满后依照前款规定相应延

长”，为广大农民吃上长效“定心丸”奠定法律基础。

（5）充分认识家庭承包的土地具有生产经营性

质，也具有社会保障性质，为此，《农村土地承包法》

充分表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只能是农户。

（6）法律进一步明确维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权益，

《农村土地承包法》就此作出专门规定。

（7）加大力度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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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

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

等证书应当将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全部家庭成员列

入”。

（8）《农村土地承包法》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互

换、转让列入第二章第四节“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和

互换、转让”，并在该条款标题上专门体现，充分表明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不产生“将土地承包经

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情形，符合互换、转让属

于物权变动的特性和法理。

（9）《农村土地承包法》较为全面地确立了土地

经营权制度，明确土地经营权人的权利和土地经营权的

取得、流转方式、流转原则、流转合同、流转价款、保

护等重要内容，为新型经营主体开展适度规模经营、发

展现代农业创造良好法律环境。

（10）创新提出土地经营权登记的新举措，《农

村土地承包法》第41条明确“土地经营权流转期限为五

年以上的，当事人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土地经营权登

记”。

（11）承包方（农户）和“土地经营权人”都可

用土地经营权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可能包括抵押和质

押）是这次修法重大亮点所在。

（12）创新赋予承包方单方解除土地经营权流转

合同的权利，《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2条规定了四种情

形，确保承包方在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利益得到更好保

护。

（13）创新赋予发包方有权附条件要求“终止土地

经营权流转合同”的权利，《农村土地承包法》第64条

规定了三种情形。

（14）根据两种承包方式不同这一特点，《农村土

地承包法》对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承包方的权利作

了较大改动，明确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其承包

方不是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是取得土地经营权。

（15）该法已经明确“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身份的原则、程序等，由法律、法规规定”，将为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创造条件。

三、亟须出台几项配套制度的建议

建议国家立法机构尽早修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纠纷调解仲裁法》等相关法律。2010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提出“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纠纷”，一方面该法未将土地经营权纠纷涵

盖进去，另一方面该法规定“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

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流转发生的纠纷”等条

款，也与新《农村土地承包法》不完全吻合。因此，建

议国家立法机构尽早修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

仲裁法》。

建议由国务院制定《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条例》。

有以下几个理由：（1）2018年12月23日《国务院关于

全国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

试点情况的总结报告》中明确，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

草案“如‘三审’顺利通过，2018年底试点结束”。目

前新《农村土地承包法》已经生效，表明农村承包土地

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已告结束。（2）2017年10月31

日《关于提请审议<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的

说明》中指出：“草案使用了‘融资担保’的概念，包

含了抵押和质押等多种情形”。表明土地经营权融资担

保，可能包括抵押、质押两种或两种以上方式。（3）

依据《担保法》第2条第2款之规定，担保方式包括：保

证、抵押、质押、留置、定金等五种。（4）《农村土

地承包法》第47条只规定“融资担保”，没有规定具体

担保方式。（5）依据《物权法》第5条“物权的种类和

内容，由法律规定”之规定，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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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属于担保物权应该法定。（6）依据法理，上述物

权法定中的法律应该指的是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

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7）现行《担

保法》《物权法》等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中都没有

土地经营权抵押和质押等担保方式规定。依据“物权的

种类和内容法定”的法理要求，在土地经营权“融资担

保”方式不确定的情形下，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法律制

度都应该至少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来规定。

建议国务院尽早修改《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从

2015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只明确

了耕地、林地、草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要求，没

有涉及土地经营权这一不动产权利和土地经营权担保物

权的登记。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家庭承包”

第五节“土地经营权”第41条和第三章“其他方式的承

包”第53条都提到“土地经营权”登记，第二章“家庭

承包”第47条提到以土地经营权为客体之担保物权登

记。因此，应尽早修改《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把

“土地经营权”登记和以土地经营权为客体之担保物权

登记一并纳入，尽快结束“不动产统一登记过渡期内，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的

状态，尽早落实《物权法》第10条“国家对不动产实行

统一登记制度”的规定。

建议尽早出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变动之法律制

度。根据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69条，“确认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原则、程序等，由法律、法规规

定”，建议尽早出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或《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条例》，来确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变

动（包括取得、变更、丧失）的法律制度。

建议尽早修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

法》。自2005年3月1日起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管理办法》与新《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一些规定

存在不一致及衔接不上的情况，建议一方面将名称改为

《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与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

法》，或废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由国务院制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与土地经营

权流转管理条例》；另一方面应该细化《农村土地承包

法》中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与土地经营权流

转的相关规定，便于更好操作。

建议尽早修改有关《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的司法

解释。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也与新《农村土地承包法》不完全吻合。因此，建议最

高人民法院尽早修改该司法解释。

建议尽早制定《工商企业取得土地经营权的资格审

查、项目审核和风险防范管理办法》。新《农村土地承

包法》第45条第3款规定，涉及工商企业取得土地经营

权的资格审查、项目审核和风险防范等的“具体办法由

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规定”，因此，

建议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尽早制定

《工商企业取得土地经营权的资格审查、项目审核和风

险防范管理办法》。

出台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示范文本。建议尽早推出

全国标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与土地经营权流

转合同示范文本。

除上述外，建议中央尽快出台“耕地承包期届满后

再延长三十年”的细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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